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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新北產業園區標準廠房第 1次標售案（標號：3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文件審查表         編號：      (依投標順序) 

項

次 

投標廠商應繳

之資格文件名

稱 

本

別 

是否

有附 

廠商名稱

是否與相

關文件相

同？  

個 別 審 查 項 目 初審 複審 

1 

投標文件(裝入

自備之紙箱或

不透明容器) 

   

是否將投標文件裝入自備之紙箱或不透

明容器，並裝入外標封中密封？ 
  

是否在 111年 6月 8日下午 5時前郵遞

寄達或親送至招商機關或指定場所？ 
  

外標封是否用不易塗改之書寫工具(黑

或藍色之原子筆、鋼筆)或打字填寫，

並標示投標人名稱、地址？ 

  

2 

投標人資格證

明文件： 

政府依法設立

之事業機構，

應檢附設立之

證 明 文 件 影

本。 

影

本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是否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印

章？並於影本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？ 
  

3 
投標保證金票

據 

正 

本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 

保證金之受款人名稱是否為「新北市政

府經濟發展局」，或： 

1. 屬前述應載機關名稱之筆誤或缺漏

（倘填寫他機關名稱者，不在此

列），並經本機關徵詢付款人作提示

付款之意思表示時，經付款人確認無

附帶條件下仍得以支付予本機關者。 

2. 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支票、保付支票、

郵政匯票繳納時，其受款人不填寫

者。 

  

金額是否不低於新臺幣 150 萬 7,140     

元？ 
  

保證金為票據時，是否為即期？    

4 
退還保證金申

請書 

正

本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是否已填妥？   

是否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印章，

廠商負責人或代表人是否與廠商設立、登

記文件所載一致？ 

  

是否使用投標文件所附之格式？未使用

者，其聲明事項是否與投標文件所附內

容相同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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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
設廠書件 (一

式 8份)： 
(1)承購新北產

業園區土地或建

築物申請書。 

(2)原料來源及

性質說明書。 

(3)產品製造流

程說明書。 

(4)污染防治說

明書。 

(5)投資計畫書

簡表。 

(6)申購新北產

業園區標準廠房

承諾書 

正本

或影

印本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 
是否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或代表人印

章？ 
  

6 投標單 
正 

本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初審 

□ 

複審 

□ 

投標信封無未封口或封口破損等足以影

響開標之公正之情形？ 
  

標單封內是否附投標單？   

是否使用投標需知規定之投標單及標單

封？ 
  

投標單是否以毛筆、自來水筆、原子筆

等不易塗改之工具書寫或機器打印？ 
  

是否填妥投標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

分證統一編號、住址、電話號碼，法人

應註明法人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及法

人統一編號或經權責單位核發之許可文

件字號暨法定代理人姓名，並註明投標

人之代理收件人姓名、住址？ 

投標人為未成年人，是否由法定代理人

於投標單內簽名並蓋章？ 

  

投標單上，是否加蓋公司及其負責人或

代表人印章？ 
  

投標單是否以中文大寫填妥投標價金，

金額是否不低於底價(新臺幣 5,023   

萬 8,000元)？ 

  

投標單無附有條件？   

同一投標信封內裝是否無 2張(含)以上

投標單之情形？ 
  

是否無投標總價、投標人名稱書寫錯

誤、或字跡模糊、或經塗改挖補而未認

章、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認之情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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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前開各文件    

是否已使用不可擦拭之工具（如黑色或

藍色之墨筆、鋼筆、原子筆等）及方式

（如打字、蓋章等）依式填寫，且字跡

清楚，或塗改後已於塗改處加蓋投標廠

商或負責人印章？ 

  

資格

文件

初審

結果 

□符合規定。 

□不符合規定，原因如下： 

初審

人員

簽名

或蓋

章 

 

資格

文件

複審

結果 

□符合規定 

□不符合規定，原因同上。 

□不符合規定，原因如下： 

複審

人員

簽名

或蓋

章 

 

 


